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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2026年城区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的通知

巫山县三峡风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的有关要求及《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云阳奉节巫山天然气管道运行试行价格的通知》（渝发改价格〔2024〕1273号）有关精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等法律法规，经请示县政府，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就2026年城区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26年城区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及执行时间
1. 居民用气第一、二、三阶梯价格分别由每立方2.53元、2.71元、3.06元调整为每立方2.55元、2.805元、3.315元
2.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社会福利场所、宗教场所、城乡社区和村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及公共服务设施、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商业用房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等，以及残疾人创办具有公益性、福利性且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经营场所，其用气价格执行居民类，由每立方2.58元调整为为每立方米2.60元；符合条件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部队食堂用气价格执行居民合表用户价格由每立方2.58元调整为为每立方米2.60元。

以上城区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自2026年5月1日起执行。

二、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你司要做好明码标价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和价格监管部门检查；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各项基础设备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供气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保障用户用气安全；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价格政策宣传工作，争取用户理解、支持、配合，确保价格政策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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